
3.23 延期申报纳税

3.23.1—113 对纳税人延期申报的核准

【事项名称】

对纳税人延期申报的核准

【申请条件】

1.因人们无法预见、无法避免、无法克服的自然灾害，如水灾、火灾、风灾、

地震等不可抗力，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报告

表的，可以延期办理。但应当在不可抗力情形消除后立即向税务机关报告。

2.因财务处理上的特殊原因，账务未处理完毕，不能计算应纳税额，按照规

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确有困难，需要

延期的。

【设定依据】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第三十七条

【办理材料】

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

1 《税务行政许可申请表》 1 份

2 经办人身份证件原件 1 份 查验后退回

有以下情形的，还应提供相应材料

适用情形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

委托代理人提出申请

代理委托书

1 份

代理人身份证件原件 查验后退回



【办理地点】

可通过办税服务厅（场所）、电子税务局办理，具体地点和网址可从省（自

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）税务局网站“纳税服务”栏目查询。

【办理机构】

主管税务机关

【收费标准】

不收费

【办理时间】

在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；对 20 个工作日内无法作出决定的，经决定机构负责

人批准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日。

【联系电话】

主管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，可从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）

税务局网站“纳税服务”栏目查询。

【办理流程】

【纳税人注意事项】

1.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。

2.文书表单可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）税务局网站“下载中心”

栏目查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。

3.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规定条件的电子签名，与手写签

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4.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因不可抗力，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

缴、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的，应当在不可抗力情形消除后立即向税务机关报告；



因其他原因，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报

告表确有困难，需要延期的，在申报期限内申请。

5.经核准延期办理前款规定的申报、报送事项的，应当在纳税期内按照上期

实际缴纳的税额或者税务机关核定的税额预缴税款，并在核准的延期内办理税款

结算。

6.预缴税额大于实际应纳税额的，税务机关结算退税但不向纳税人计退利息，

预缴税额小于应纳税额的，在结算补税时不加收滞纳金。

7.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经核准延期办理纳税申报的，其随本期申报的财务会

计报表报送期限可以顺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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